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服务对象是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竣工联合验收适用于淄博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包括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和需报请省或国家审批的重大工程和油气库、油气长输管线、民爆仓库等重大危险源项目及保密工程。

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的基本条件为：建设单位按规划许可文件要求建设完成；工程建设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配套设施已按施工合同约定完工,并经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单位验收合格；消防、人防等设施按设计要求完工，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给水、排水、电力、燃气、热力、通信等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按要求完工，建设单位产权用电设施按要求完工；道路、管线按设计和进度要求完成。为提高联合验收效率，各联合验收部门应积极与项目建设单位对接，主动提供服务；建设单位应与联合验收部门做好工作衔接，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到场配合联合验收部门的现场查验工作。
